	2011年6月省民政厅直属事业单位考调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要求表

	招聘单位
	招聘部门
	招聘岗位
	招聘人数
	招聘对象范围
	条   件   要   求

	
	
	
	
	
	年龄
	学历要求
	学科或专业
	其他

	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
	麻醉科
	麻醉师
	2
	3年以上临床工作经历，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并注册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（博士生和副高以上职称的可为编外人员）。
	35岁及以下（1976年1月1日之后出生），取得中级职称的，年龄可放宽至38岁（1973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，取得副高以上职称，年龄可放宽至42岁（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
	本科及以上，学士学位及以上，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，学历可放宽到大专。
	麻醉学、临床医学
	　

	
	医技科
	普放医师
	3
	
	
	
	医学影像、医学影像学、影像医学、医学影像技术、放射医学、临床医学
	注册范围：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

	
	
	CT医师
	1
	
	
	
	
	

	
	
	B超医师
	4
	
	
	
	
	

	
	
	心电医师
	1
	
	
	
	
	

	
	
	病理
	2
	
	
	
	临床医学、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
	　

	
	门诊
	口腔医师
	2
	
	
	
	口腔医学、口腔修复工艺学、口腔基础医学、口腔临床医学
	　

	
	
	眼耳鼻喉科医师
	2
	
	
	
	眼视光学、眼视光技术、眼科学、耳鼻咽喉科学、临床医学
	　

	省复员退伍军人医院
	医务科
	临床医师（精神科）
	4
	
	
	本科及以上，学士学位及以上，取得高级以上职称的，学历可放宽到大专。
	临床医学（西医）
	　

	
	
	临床医师（外科）
	1
	
	
	
	
	　

	
	
	B超、心电医师
	1
	
	
	大专及以上学历。
	医学影像、医学影像学、影像医学、医学影像技术、放射医学
	注册范围：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

	
	
	放射医师
	1
	
	
	
	
	

	
	护理部
	护  士
	2
	三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历，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，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	35岁以下（1976年1月1日）之后出生。
	大专及以上学历。
	护理、护理学
	　


